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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乌审旗林业和草原局党组关于调整

局党组和领导班子分工的通知

各国有场站圃、沙地柏管理局、林草事业发展中心，局直各股、室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研究，决定对局党组和领导班子成员分工，现将调整后的分工通知如下：

吕  琪（党组书记、局长）：主持林草局全盘工作，主管林长制、党建、党风廉政建设、意识形态工作。

满都拉（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）：协助局长分管日常事务及党组、党建、党风廉政建设、党史学习教育、意识形态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、人大、政协建议案办理、重点地区造林、河长制、乡村绿化、义务植树、林沙产业发展、林草管护员管理、古树名木管理工作、项目采购、招投标工作、“五位一体”考核总协调、科学素质、蒙古语言文字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、巡视巡察整改、人事管理（统计）、能源消耗、内部控制建设、实绩考核、政务公开、疫情防控、保密、宣传、信息化建设、ISO环境体系、网络安全、离退休老干部、软件正版化、创城创卫创健、精神文明、工青妇、计划生育、质量标准化、信用双公示系统管理、权力清单、扩权强县、乡村振兴、政法、综治、维稳及反邪教工作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、平安建设、禁毒、审计、森林草原防火与安全生产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林业草原全面深化改革、天然林保护与营造林建设、退化林修复、造林补贴（森林质量精准提升）、低质低效林改造、森林抚育、退耕还林工程及后续产业建设、绿色矿山生态建设、荒漠化治理、防沙治沙、林木种苗、林业科技、林业技术推广，草原改良、退化草原修复、种草、黄土高原综合治理草原工程（原京津风沙源草原）、家庭林草场建设工作、林业国际合作援助项目，林业棚户区改造，草原监测、森林保险、草原保险、森林病虫害（森林有害生物）防治检疫、野生动植物保护、食品药品安全和草原鼠害病虫害防治。分管办公室、林长制工作股、林草综合业务管理办公室、生态建设管理办公室、林业和草原事业发展中心、产业管理办公室，联系图克镇、乌审召镇。

韦东东（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）：协助局长分管财务、林草植被恢复、中幼林抚育、森林草原资源管理、林业和草原统计、碳汇林工程、湿地保护管理、自然保护区管理、公益林补偿、国有林业场站圃管理与改革、生态巩固脱贫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、企业信用信息监管、国家沙漠公园创建和管理、森林公园创建和管理、“放管服”、依法治旗、法治政府、普法、法制建设、信访、中央环境“回头看”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整改、煤炭领域、卫片执法、林草执法、林草案件查处及恢复、草原确权及林草矛盾纠纷调处、配合旗不动产登记局指导林权登记工作、禁牧工作、木材采伐和运输管理工作、办证大厅业务。分管局林草资源办公室、行政审批办公室、法制办公室、数据信息办公室、毛乌素沙地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中心、各国有林业场站、沙地柏管理局，联系嘎鲁图镇、苏力德苏木。

陈兆鹏（党组成员、工会主席）：抓好林草局工会委员会工作，协助韦东东副局长发放网围栏设施，完成局党组交办的其他工作，联系乌兰陶勒盖镇。
张晓宇（党组成员）：协助局长开展工作，抓好乌审旗无定河流域综合治理与发展中心、内蒙古萨拉乌苏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工作，联系无定河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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